
學務處防疫措施規劃 

學務處為配合執行新冠疫情防疫工作，除籲請師長、同學配合政府政策

做好自主管理外，本處各單位另擬定各項作為，敬請配合辦理。 

學務處祝全體師長同仁及同學身體健康！萬事如意！ 

共同執行工作: 

一、進入各場合前皆量測體溫，高於 37.5度即不准進入。 

二、各場所張貼防疫公告，並加強各場所之清潔及保持通風。 

三、室內活動要求戴口罩並用酒精液乾洗手。 

校園安全中心: 

一、校園進出除依現行管制規定辦理外，因應新冠疫情凡是訪客、遊客及廠商進出

校門，均由保全負責量體溫，如有高於 37.5度即不准進入校園。 

二、於知本大門及機車停車棚，張貼告示牌，提醒訪客進入校園，請至大門警衛室

量測體溫，始可放行進入。 

 

學生職涯發展中心: 

學生校外實習防疫應變措施 

一、請各系校外實習輔導教師聯繫校外實習學生，提醒實習期間務必遵守實習企業

各項防疫規定及措施，並注意自身健康，於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記得帶口罩並

勤洗手。 

二、請各系校外實習輔導教師聯繫校外實習學生，告知若近期有感冒、發燒、乾咳、

呼吸困難等疑似症狀時，請回報校內指導老師及實習單位(如有中港澳旅遊史或

接觸史，可直接去電 1922協助處理);若無相關旅遊史或接觸史，則依原請假規

定處理。 

三、請各系校外實習輔導教師與學生、實習單位或學生家長多加聯繫，確實掌握實

習學生動態;若實習學生有感冒、發燒、乾咳、呼吸困難等疑似症狀，請盡速通

報校方。 

四、請各實習系所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提醒實習企業(單位)，應於疫情流行期間，

採取必要之管理措施，相關措施如下： 

 (一)置備適當及足夠之口罩，不得禁止勞工戴用，尤其第一線工作人員; 如有感染

之虞時，雇主應提供個人專用口罩並使其確實戴用。 

 (二)建立體溫量測及篩檢措施，加強勞工健康管理。 



 (三)加強工作場所各區之清潔及保持通風，有感染之虞者應強化地板、牆壁、器具

及物品等之消毒。 

 (四)強化職場感染預防及勞工自我防護之教育訓練。 

 (五)如有近期曾從疫區出差或旅遊返回職場之勞工，應密切留意其個人健康狀況，

採取必要之追蹤及管理指施。 

 

 

心理輔導組： 

一、諮商前由個管心理師通知預約學生注意事項： 

 (一)請同學務必戴口罩前來，諮商全程亦配戴口罩。 

 (二)進心輔組前請先洗手，並配合心輔組工作人員量測體溫。 

 (三)如有感冒症狀或忘記戴口罩者，請同學請假下次再預約。 

二、未預約直接前來的情況，請學生先行掃描線上預約 QR Code，並回去等候諮商

通知。 

 

線上諮商部分： 

  一、學生先透過線上預約，由心理師安排並通知學生晤談時間。 

  二、諮商時間，心理師和學生同步上線，（以 Zoom為例：由心理師開啟會議模式，

並邀請告知學生會議 ID及密碼）即可開始線上視訊晤談。 

  三、學生若不方便進行遠距諮商，亦可以選擇至心輔組備用諮商室，與輔導老師

電話諮商，同時段可容納 2組人員進行諮商。 

 

課外活動組: 

一、課外組空間 

 (一)於展演廳及社團辦公室大門入口張貼防疫公告，體感溫度 37.5℃以上者請勿進

入場館，咳嗽者進入前請先配戴口罩，並加強落實量測體溫。 

 (二)使用社團辦公室一律打開門窗保持通風，期間保持排煙扇運轉。 

二、學生活動 

 (一)學期活動資料原未達 7次則列觀察性社團，調整為未達 4次則列觀察性社團，

各項活動認定採彈性方式處理。 

 (二)社團集會活動人數限制為 25人，超過 25人--50人以下活動進行手部消毒、體

溫量測及配戴口罩，大型活動（超過 50人）暫停或延期。 

 (三)社團接洽校外活動及社區服務應暫停或延期，服務性社團前往學校辦理營隊活

動前，應提前借用額溫槍及酒精噴瓶，活動中應配戴口罩。 

 (四)鼓勵社團活動採戶外方式辦理。 



三、社團指導老師費用仍維持現行規定支領。 

 

生活輔導組: 

一、宿舍交誼廳場地借用 

  宿舍仍維持交誼廳開放及借用，但限制人數至多 20位入場，且進入前皆須量體溫

紀錄，使用完畢後皆須消毒環境。 

二、宿舍值班人員每天上傳體溫與配戴口罩 

  當天值班同仁與工讀生皆須量體溫後上傳，夜間一宿辦公室值班同學也須量體溫

並上傳，並請櫃檯人員配戴口罩。 

三、宿舍遇到同學發燒的處理方式 

  (一)若同學在平日白天有發燒情形，宿舍立即通報健康中心。 

  (二)若在假日及夜間同學有發燒情形，經量測額溫(超過 37.5度)及耳溫(超過 38度)

後確認發燒，會發給學生口罩，先請同學填寫《傳染病防疫 TOCC評估表》，並

轉知護理師，依照本校個案通報及處理流程辦理。 

四、請防疫假部分： 

  請假前請先電話通報運動與健康中心健康事務組需自主隔離 14日 

(電話:089-517358或 089-518251)，通報後並至學務行政管理系統-「學生請假系統」

線上申請「特殊公假」並列印紙本假單，返校時再持假單送請運動與健康中心

健康事務組核章後繳回至生輔組。請防疫假學生不受學生請假規則限制。 


